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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第7.1、7.3.1、7.3.2、7.3.3、8.4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本标准与欧洲水泥标准ENV197-1:2000《通用波特兰水泥》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GB175-1999《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GB1344-1999《矿渣硅酸

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GB12958-1999《复合硅酸盐水泥》三个标准。 

与GB175-1999、GB1344-1999、GB12958-1999相比，本标准主要变化如下： 

——全文强制改为条文强制（本版前言）； 

——增加了通用硅酸盐水泥的定义（本版第3章）； 

——将各品种水泥的定义取消（原版GB175-1999、GB1344-1999、GB12958-1999第3章）； 

——将组分与材料合并为一章（原版GB175-1999、GB1344-1999、GB12958-1999第4章，本版第5章）； 

——普通硅酸盐水泥中“掺活性混合材料时，最大掺量不超过15%，其中允许用不超过水泥质量5%

的窑灰或不超过水泥质量10%的非活性混合材料来代替”改为“活性混合材料掺加量为>5%且≤20%，其

中允许用不超过水泥质量8%且符合本标准第5.2.4条的非活性混合材料或不超过水泥质量5%且符合本标

准第5.2.5条的窑灰代替”（原版GB175-1999中第3.2条,本版第5.1条）； 

——将矿渣硅酸盐水泥中矿渣掺加量由“20%～70%”改为“>20%且≤70%”，并分为A型和B型。A

型矿渣掺量>20%且≤50%，代号P.S.A；B型矿渣掺量>50%且≤70%，代号P.S.B（原版GB1344-1999中第3.1

条,本版第5.1条）； 

——将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中火山灰质混合材料掺量由“20%～50%”改为“>20%且≤40%”（原版

GB1344-1999中第3.2条，本版第5.1条）； 

——将复合硅酸盐水泥中混合材料总掺加量由“应大于15%，但不超过50%”改为“>20%且≤50%”

（原版GB12958-1999中第3章，本版第5.1条）； 

——材料中增加了粒化高炉矿渣粉(本版第5.2.3、5.2.4条)； 

——取消了复合硅酸盐水泥中允许掺加粒化精炼铬铁渣、粒化增钙液态渣、粒化碳素铬铁渣、粒化

高炉钛矿渣等混合材料以及符合附录A新开辟的混合材料，并将附录A取消（原版GB12958-1999中第4.2、

4.3条和附录A）； 

——增加了M类混合石膏，取消了A类硬石膏（原版GB175-1999、GB1344-1999和GB12958-1999中第

3章,本版第5.2.1.1条）； 

——助磨剂允许掺量由“不超过水泥质量的1%”改为“不超过水泥质量的0.5%”（原版GB175-1999、

GB1344-1999和GB12958-1999中第4.5条，本版第5.2.6条）； 

——普通水泥强度等级中取消了32.5和32.5R（原版GB175-1999中第5章，本版第6章）； 

——将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中“熟料中的

氧化镁含量”改为“水泥中的氧化镁含量”，其中要求P.S.A型、P.P型、P.F型、P.C型水泥中的氧化镁

含量不大于6.0%，并加注b说明‘如果水泥中氧化镁含量大于6.0%时，应进行水泥压蒸试验并合格’；

P.S.B型无要求。(原版GB1344-1999和GB12958-1999中第6.1条，本版第7.1条)； 

——增加了氯离子限量的要求，即水泥中氯离子含量不大于0.06%（本版第7.1条）； 

——将各强度等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的强度指标改为和硅酸盐水泥一致，将各强度等级复合硅酸盐

水泥的强度指标改为和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一致（原版

GB12958-1999中第6.6条，本版第7.3.3条）； 

——增加了 45μm 方孔筛筛余不大于 30%作为选择性指标（本版第 7.3.4 条）； 

——增加了选择水泥组分试验方法的原则和定期校核要求（本版第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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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将“按0.50水灰比和胶砂流动度不小于180mm来确定用水量”的规定的适用水泥品种扩大为火

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泥和掺火山灰质混合材料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原

版GB1344-1999第7.5条，本版第8.5条）； 

——编号与取样中增加了年生产能力“200×104
t以上”的级别，即：200×104

t以上，不超过4000t

为一个编号；将“120万吨以上，不超过1200吨为一个编号”改为“120×104
t～200×104

t，不超过2400t

为一个编号”（原版GB175-1999、GB1344-1999、GB12958-1999中第8.1条，本版第9.1条）； 

——将“出厂水泥应保证出厂强度等级，其余技术要求应符合本标准有关要求”改为“经确认水泥

各项技术指标及包装质量符合要求时方可出厂”（原版GB175-1999、GB1344-1999、GB12958-1999中第

8.2条，本版第9.2条）； 

——增加了出厂检验项目(本版第9.3条)； 

——取消了废品判定（原版GB175-1999、GB1344-1999、GB12958-1999中第9.3条）； 

——不合格品判定中取消了细度和混合材料掺加量的规定，将判定规则改为“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

7.1、7.3.1、7.3.2、7.3.3条技术要求为合格品。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7.1、7.3.1、7.3.2、7.3.3

条中任何一项技术要求为不合格品。（原版GB175-1999、GB1344-1999、GB12958-1999中第8.3.2条，本

版第9.4.1、9.4.2条）； 

——检验报告中增加了“合同约定的其他技术要求”（原版GB175-1999、GB1344-1999、GB12958-1999

中第8.4条，本版第9.5条）； 

——交货与验收中增加了“安定性仲裁检验时，应在取样之日起 10d 以内完成”（本版第 9.6.2 条）； 
——包装标志中将“且应不少于标志质量的98%”改为“且应不少于标志质量的99%”（原版

GB175-1999、GB1344-1999、GB12958-1999中第9.1条，本版第10.1条）； 

——包装标志中将“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包装袋的两侧印刷

采用黑色”改为“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包装袋的两侧印刷采用黑

色或蓝色”（原版 GB1344-1999、GB12958-1999 中第 9.2 条，本版第 10.2 条）。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水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4)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丛林集团、都江

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云南国资水泥红河有限公司、云南国资水泥昆明有限公司、合肥水泥设计

院、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山东省水泥质量监督检验站、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

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冠鲁集团山东万利水泥有限公司、唐山隆丰水泥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颜碧兰、江丽珍、肖忠明、刘晨、张秋英、陈萍、霍春明、席劲松、宋立春、

王昕、郭俊萍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情况为 
-GB175-1956、GB175-1962、GB175-1977、GB175-1985、GB175-1992、GB175-1999； 
-GB1344-1956、GB1344-1962、GB1344-1977、GB1344-1985、GB1344-1992、GB1344-1999； 
-GB12958-1981、GB12958-1991、GB12958-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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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用硅酸盐水泥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通用硅酸盐水泥的定义与分类、组分与材料、强度等级、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和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通用硅酸盐水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17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GB/T176-1996，eqv ISO680:1990） 

GB/T203   用于水泥中的粒化高炉矿渣 

GB/T750   水泥压蒸安定性试验方法 

GB/T1345  水泥细度检验方法（筛析法） 

GB/T13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GB/T1346-2001，eqv ISO9597:1989) 

GB/T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2419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GB/T2847  用于水泥中的火山灰质混合材料 

GB/T5483  石膏和硬石膏  

GB/T8074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勃氏法)  

GB9774    水泥包装袋 

GB12573   水泥取样方法 

GB/T12960 水泥组分的定量测定 

GB/T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17671-1999，idt ISO679:1989) 

GB/T1804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JC/T420   水泥原料中氯离子的化学分析方法 

JC/T667   水泥助磨剂 

JC/T742   掺入水泥中的回转窑窑灰 

 

3  定义与分类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通用硅酸盐水泥 Common Portland Cement 

以硅酸盐水泥熟料和适量的石膏、及规定的混合材料制成的水硬性胶凝材料。 

4 4 分类 

本标准规定的通用硅酸盐水泥按混合材料的品种和掺量分为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

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各品种的组分和代号应符合5.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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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分与材料 

5.1 组分 

通用硅酸盐水泥的组分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 

组  分 

品种 
代号 

 熟料+石膏 
粒化高炉 

矿渣 

火山灰质 

混合材料 
粉煤灰 石灰石

P·I 100 - - - - 

≥95 ≤5 - - - 硅酸盐水泥 
P·Ⅱ 

≥95 - - - ≤5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80且<95 >5且≤20a - 

P·S·A ≥50且<80 >20且≤50b - - - 
矿渣硅酸盐水泥 

P·S·B ≥30且<50 >50且≤70b - - - 

火山灰质硅酸盐 

水泥 
P·P ≥60且<80 - >20且≤40c - - 

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P·F ≥60且<80 - - >20且≤40d - 

复合硅酸盐水泥 P·C ≥50且<80 >20且≤50e 

a
本组分材料为符合本标准5.2.3的活性混合材料，其中允许用不超过水泥质量8%且符合本标准5.2.4的非活性混合材料

或不超过水泥质量5%且符合本标准5.2.5的窑灰代替。 
b
本组分材料为符合GB/T203或GB/T18046的活性混合材料，其中允许用不超过水泥质量8%且符合本标准第5.2.3条的活

性混合材料或符合本标准第5.2.4条的非活性混合材料或符合本标准第5.2.5条的窑灰中的任一种材料代替。 
c
本组分材料为符合GB/T2847的活性混合材料。 

d
本组分材料为符合GB/T1596的活性混合材料。 

e
本组分材料为由两种（含）以上符合本标准第5.2.3条的活性混合材料或/和符合本标准第5.2.4条的非活性混合材料

组成，其中允许用不超过水泥质量8%且符合本标准第5.2.5条的窑灰代替。掺矿渣时混合材料掺量不得与矿渣硅酸盐水泥重

复。 

5.2 材料 

5.2.1 硅酸盐水泥熟料 

由主要含CaO、SiO2、Al2O3、Fe2O3的原料，按适当比例磨成细粉烧至部分熔融所得以硅酸钙为主要

矿物成分的水硬性胶凝物质。其中硅酸钙矿物不小于66%，氧化钙和氧化硅质量比不小于2.0。 

5.2.2 石膏 

5.2.1.1 天然石膏：应符合 GB/T 5483 中规定的 G 类或 M 类二级（含）以上的石膏或混合石膏。 

5.2.1.2 工业副产石膏：以硫酸钙为主要成分的工业副产物。采用前应经过试验证明对水泥性能无害。 
5.2.3 活性混合材料  

符合 GB/T203、GB/T18046、GB/T1596、GB/T2847 标准要求的粒化高炉矿渣、粒化高炉矿渣粉、

粉煤灰、火山灰质混合材料。 
5.2.4 非活性混合材料 

活性指标分别低于 GB/T203、GB/T18046、GB/T1596、GB/T2847 标准要求的粒化高炉矿渣、粒化

高炉矿渣粉、粉煤灰、火山灰质混合材料；石灰石和砂岩，其中石灰石中的三氧化二铝含量应不大于

2.5%。 
5.2.5 窑灰 
    符合 JC/T742 的规定。 
5.2.6 助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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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粉磨时允许加入助磨剂，其加入量应不大于水泥质量的 0.5%，助磨剂应符合 JC/T667 的规定。 

6 强度等级 

6.1 硅酸盐水泥的强度等级分为42.5、42.5R、52.5、52.5R、62.5、62.5R六个等级。 

6.2 普通硅酸盐水泥的强度等级分为42.5、42.5R、52.5、52.5R四个等级。 

6.3 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泥的强度等级分为32.5、

32.5R、42.5、42.5R、52.5、52.5R六个等级。 

7 技术要求 

7.1 化学指标 

化学指标应符合表2规定。 

                                         表2                                       % 

品种 
代号 

 

不溶物 

（质量分数）

烧失量 

（质量分数）

三氧化硫 

（质量分数）

氧化镁 

（质量分数） 

氯离子 

（质量分数）

P·I ≤0.75 ≤3.0 
硅酸盐水泥 

P·Ⅱ ≤1.50 ≤3.5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 ≤5.0 

 

≤3.5 

 

 

≤5.0a 

        

P·S·A - -
 

≤6.0b 

矿渣硅酸盐水泥 
P·S·B - -

 
≤4.0 

-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P·P - - 

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P·F - - 

复合硅酸盐水泥 P·C - - 

≤3.5 
        ≤6.0b 

≤0.06c 

a
如果水泥压蒸试验合格，则水泥中氧化镁的含量（质量分数）允许放宽至6.0%。 

b
如果水泥中氧化镁的含量（质量分数）大于6.0%时，需进行水泥压蒸安定性试验并合格。

 

c
当有更低要求时，该指标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7.2 碱含量（选择性指标） 

水泥中碱含量按Na2O+0.658K2O计算值表示。若使用活性骨料，用户要求提供低碱水泥时，水泥中的

碱含量应不大于0.60%或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7.3 物理指标 

7.3.1 凝结时间 

硅酸盐水泥初凝不小于45min，终凝不大于390min； 

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初

凝不小于45min，终凝不大于600min。 

7.3.2 安定性 

    沸煮法合格。 

7.3.3 强度 

不同品种不同强度等级的通用硅酸盐水泥，其不同各龄期的强度应符合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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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单位为兆帕 

抗 压 强 度 抗 折 强 度 
品  种 强度等级 

3d 28d 3d 28d 
42.5 ≥17.0 ≥3.5 

42.5R ≥22.0 
≥42.5 

≥4.0 
≥6.5 

52.5 ≥23.0 ≥4.0 
52.5R ≥27.0 

≥52.5 
≥5.0 

≥7.0 

62.5 ≥28.0 ≥5.0 

硅酸盐水泥 
 

62.5R ≥32.0 
≥62.5 

≥5.5 
≥8.0 

42.5 ≥17.0 ≥3.5 
42.5R ≥22.0 

≥42.5 
≥4.0 

≥6.5 

52.5 ≥23.0 ≥4.0 

 
普通硅酸盐水泥 

52.5R ≥27.0 
≥52.5 

≥5.0 
≥7.0 

32.5 ≥10.0 ≥2.5 
32.5R ≥15.0 

≥32.5 
≥3.5 

≥5.5 

42.5 ≥15.0 ≥3.5 
42.5R ≥19.0 

≥42.5 
≥4.0 

≥6.5 

52.5 ≥21.0 ≥4.0 

矿渣硅酸盐水泥 
火山灰硅酸盐水泥 
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复合硅酸盐水泥 

52.5R ≥23.0 
≥52.5 

≥4.5 
≥7.0 

 
7.3.4 细度（选择性指标） 

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以比表面积表示，不小于 300m
2
/kg；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

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以筛余表示，80μm 方孔筛筛余不大于 10%或 45μm 方孔

筛筛余不大于 30%。 

8 试验方法 

8.1 组分 

由生产者按GB/T12960或选择准确度更高的方法进行。在正常生产情况下，生产者应至少每月对水

泥组分进行校核，年平均值应符合本标准第5.1条的规定，单次检验值应不超过本标准规定最大限量的

2%。 

为保证组分测定结果的准确性，生产者应采用适当的生产程序和适宜的方法对所选方法的可靠性进

行验证，并将经验证的方法形成文件。 

8.2 不溶物、烧失量、氧化镁、三氧化硫和碱含量 

按 GB/T176 进行试验。 
8.3 压蒸安定性 

按GB/T750进行试验。 

8.4 氯离子 

按JC/T420进行试验。 

8.5 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和安定性 

按 GB/T 1346 进行试验。 
8.6 强度 

    按 GB/T17671 进行试验。但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泥和掺火山

灰质混合材料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在进行胶砂强度检验时，其用水量按 0.50 水灰比和胶砂流动度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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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mm 来确定。当流动度小于 180mm 时，须以 0.01 的整倍数递增的方法将水灰比调整至胶砂流动度

不小于 180mm。 
胶砂流动度试验按 GB/T2419 进行，其中胶砂制备按 GB/T17671 进行。 

8.7 比表面积 
按 GB/T8074 进行试验。 

8.8 80μm 和 45μm 筛余 
    按 GB/T1345 进行试验。 

9 检验规则 

9.1  编号及取样 

    水泥出厂前按同品种、同强度等级编号和取样。袋装水泥和散装水泥应分别进行编号和取样。每一

编号为一取样单位。水泥出厂编号按年生产能力规定为： 

      200×104t 以上，不超过 4000t 为一编号； 

120×104t～200×104t，不超过 2400t 为一编号； 
      60×104t～120×104t，不超过 1000t 为一编号；  
      30×104t～60×104t，不超过 600t 为一编号； 

10×104t～30×104t，不超过 400t 为一编号； 
10×104t 以下，不超过 200t 为一编号。 

    取样方法按 GB12573 进行。可连续取，亦可从 20 个以上不同部位取等量样品，总量至少 12kg。
当散装水泥运输工具的容量超过该厂规定出厂编号吨数时，允许该编号的数量超过取样规定吨数。 
9.2 水泥出厂 

    经确认水泥各项技术指标及包装质量符合要求时方可出厂。 
9.3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 7.1、7.3.1、7.3.2、7.3.3 条。 
9.4 判定规则 

9.4.1 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7.1、7.3.1、7.3.2、7.3.3条为合格品。 

9.4.2 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7.1、7.3.1、7.3.2、7.3.3条中的任何一项技术要求为不合格品。 

9.5 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内容应包括出厂检验项目、细度、混合材料品种和掺加量、石膏和助磨剂的品种及掺加

量、属旋窑或立窑生产及合同约定的其他技术要求。当用户需要时，生产者应在水泥发出之日起 7d 内

寄发除 28d 强度以外的各项检验结果，32d 内补报 28d 强度的检验结果。 
9.6 交货与验收 

9.6.1 交货时水泥的质量验收可抽取实物试样以其检验结果为依据，也可以生产者同编号水泥的检验报

告为依据。采取何种方法验收由买卖双方商定，并在合同或协议中注明。卖方有告知买方验收方法的责

任。当无书面合同或协议，或未在合同、协议中注明验收方法的，卖方应在发货票上注明“以本厂同编

号水泥的检验报告为验收依据”字样。 
9.6.2 以抽取实物试样的检验结果为验收依据时，买卖双方应在发货前或交货地共同取样和签封。取样

方法按 GB12573 进行，取样数量为 20kg，缩分为二等份。一份由卖方保存 40d，一份由买方按本标准

规定的项目和方法进行检验。 
    在 40d 以内，买方检验认为产品质量不符合本标准要求，而卖方又有异议时，则双方应将卖方保存

的另一份试样送省级或省级以上国家认可的水泥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仲裁检验。水泥安定性仲裁检验

时，应在取样之日起 10d 以内完成。 
9.6.3 以生产者同编号水泥的检验报告为验收依据时，在发货前或交货时买方在同编号水泥中取样，双

方共同签封后由卖方保存 90d，或认可卖方自行取样、签封并保存 90d 的同编号水泥的封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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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0d 内，买方对水泥质量有疑问时，则买卖双方应将共同认可的试样送省级或省级以上国家认

可的水泥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仲裁检验。 

10. 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10.1 包装 

水泥可以散装或袋装，袋装水泥每袋净含量为 50kg，且应不少于标志质量的 99%；随机抽取 20 袋

总质量（含包装袋）应不少于 1000kg。其它包装形式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但有关袋装质量要求，应

符合上述规定。水泥包装袋应符合 GB9774 的规定。 
10.2 标志 

水泥包装袋上应清楚标明：执行标准、水泥品种、代号、强度等级、生产者名称、生产许可证标志

（QS）及编号、出厂编号、包装日期、净含量。包装袋两侧应根据水泥的品种采用不同的颜色印刷水泥

名称和强度等级，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采用红色，矿渣硅酸盐水泥采用绿色；火山灰质硅酸盐

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采用黑色或蓝色。 
散装发运时应提交与袋装标志相同内容的卡片。 

10.3 运输与贮存 

水泥在运输与贮存时不得受潮和混入杂物，不同品种和强度等级的水泥在贮运中避免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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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1990年8月24日　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10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家标准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下列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国家标准(含标准样品的

制作):
(一)通用的技术术语、符号、代号(含代码)、文件格式、制图方法等通用技术语言要求和

互换配合要求;
(二)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技术要求,包括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生产、储

存、运输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要求,工程建设的安全、卫生要求,环境保护的技术要求;
(三)基本原料、材料、燃料的技术要求;
(四)通用基础件的技术要求;
(五)通用的试验、检验方法;
(六)工农业生产、工程建设、信息、能源、资源和交通运输等通用的管理技术要求;
(七)工程建设的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及验收的重要技术要求;
(八)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重要产品和工程建设的通用技术要求。
第三条　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推荐性国家标准。
下列国家标准属于强制性国家标准:
(一)药品国家标准、食品卫生国家标准、兽药国家标准、农药国家标准;
(二)产品及产品生产、储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国家标准,劳动安全、卫生国家标准,

运输安全国家标准;
(三)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卫生国家标准及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四)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和环境质量国家标准;
(五)重要的涉及技术衔接的通用技术术语、符号、代号(含代码)、文件格式和制图方法

国家标准;
(六)国家需要控制的通用的试验、检验方法国家标准;
(七)互换配合国家标准;
(八)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重要产品国家标准。
其他的国家标准是推荐性国家标准。
第四条　国家标准的代号由大写汉语拼音字母构成。
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代号为“GB”,推荐性国家标准的代号为“GB/T”。
国家标准的编号由国家标准的代号、国家标准发布的顺序号和国家标准发布的年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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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年份的后两位数字)构成。示例:

GB×××××—××
GB/T ×××××—××
第五条　制定国家标准应当贯彻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有利于合理开发和

利用国家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促进对外经济技术

合作与对外贸易的发展;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环境;充分考虑使用要求,维护消

费者的利益;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协调配套。
第六条　产品质量标准,凡需要而又可能分等分级的,应作出合理的分等分级规定。
第七条　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编制计划,协调项目分工,组织制定

(含修订,下同),统一审批、编号、发布。
法律对国家标准的制定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二章　国家标准的计划

第八条　编制国家标准的计划项目应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科技发展计划、
标准化发展计划等作为依据。

第九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在每年6月提出编制下年度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

原则要求,下达给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与管理的全

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将编制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原则、要
求,转发给由其负责领导和管理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

(简称技术委员会或技术归口单位,下同)。
第十条　各技术委员会或技术归口单位根据编制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原则、要求,提出

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建议,报其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协调后,于9月底

提出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草案和项目任务书(格式按附件1、2)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
国务院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协调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过程中有困难时,可由国务院标

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协调解决。
第十一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对上报的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草案,统一汇总、审

查、协调,于12月底前将批准后的下年度国家标准计划项目下达。
第十二条　执行国家标准计划过程中,必要时可以对计划项目进行调整,调整的原则和

内容是:
(一)确属急需制定国家标准的项目,可以增补;
(二)确属特殊情况,可以对计划项目的内容进行调整;
(三)确属不宜制定国家标准的项目,应予撤销。
第十三条　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进行调整的程序如下:
(一)凡符合上述调整原则的项目,必须由负责起草单位填写“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调整申

请表”(格式按附件3),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二)经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通知项目主管部门;
(三)当调整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申请未被批准时,必须依照原定计划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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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药品、兽药、食品卫生、环境保护和工程建设的国家标准计划,由国务院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下达。

第三章　国家标准的制定

第十五条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与管理的技术

委员会,按下达的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组织实施。应经常检查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进展情况,
督促并创造条件,保证负责起草单位按计划完成任务。每年1月底前,将上年度计划执行情

况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　负责起草单位应对所订国家标准的质量及其技术内容全面负责。应按

GB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起草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同时编写“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
其内容一般包括: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国家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

的工作等;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国家标准时,应增列新旧国家标

准水平的对比;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

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对需要有标准样品对照的国家标准,一般应在审查国家标准前制备相应的标准样品。
第十七条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经负责起草单位的技术负

责人审查后,印发各有关部门的主要生产、经销、使用、科研、检验等单位及大专院校征求

意见。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时,应明确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为2个月。可列出征求

意见的表格,以利对意见的综合、整理。
被征求意见的单位应在规定期限内回复意见,如没有意见也应复函说明,逾期不复函,

按无异议处理。对比较重大的意见,应说明论据或提出技术经济论证。
第十八条　负责起草单位应对征集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和处理后提出国家

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意见汇总处理表”(格式按附件4),送负责该项目的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或技术归口单位审阅,并确定能否提交审查。必要时可重新征求意见。
第十九条　国家标准送审稿的审查,凡已成立技术委员会的,由技术委员会按《全国专

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组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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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国家标准送审稿的审查,未成立技术委员会的,由项目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

技术归口单位组织进行。参加审查的,应有各有关部门的主要生产、经销、使用、科研、检验

等单位及大专院校的代表。其中,使用方面的代表不应少于1/4。审查可采用会议审查或

函审。对技术、经济意义重大,涉及面广,分歧意见较多的国家标准送审稿可会议审查;其余

的可函审。会议审查或函审由组织者决定。
会议审查时,组织者至少应在会议前1个月将会议通知、国家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

及有关附件、“意见汇总处理表”等提交给参加国家标准审查会议的部门、单位和人员。函审

时,组织者应在函审表决前两个月将函审通知和上述文件及“函审单”(格式按附件5)提交

给参加函审的部门、单位和人员。
第二十一条　会议审查,原则上应协商一致。如需表决,必须有不少于出席会议代表人

数的3/4同意为通过;国家标准的起草人不能参加表决,其所在单位的代表不能超过参加表

决者的1/4。函审时,必须有3/4回函同意为通过。会议代表出席率及函审回函率不足2/3
时,应重新组织审查。

会议审查,应写出“会议纪要”,并附参加审查会议的单位和人员名单及未参加审查会议

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名单;函审,应写出“函审结论”(格式按附件6),并附“函审单”。
会议纪要应如实反映审查情况,内容包括对本办法第十六条中第(二)至(十)项内容的

审查结论。
负责起草单位,应根据审查意见提出国家标准报批稿。
国家标准报批稿和会议纪要应经与会代表通过。
第二十二条　国家标准报批稿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领导与管理的技术委员会,报国家标准审批部门审批。国家标准报批稿内容应与国家标

准审查时审定的内容一致,如对技术内容有改动,应附有说明。报送的文件应有:
(一)报批国家标准的公文1份(格式按附件7);
(二)国家标准报批稿四份,另附应符合制版要求的插图1份;
(三)“国家标准申报单”(格式按附件8)、“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意见汇总处理表”、

国家标准审查“会议纪要”或“函审结论”各2份;
(四)如系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制定的国家标准,应有该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

标准原文(复制件)和译文各1份。

第四章　国家标准的审批、发布

第二十三条　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审批、编号、发布(批文格式

按附件9,发布公告格式按附件10),并将批准的国家标准1份退报批部门。其中,药品、兽
药国家标准,分别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农业主管部门审批、编号、发布;食品卫生、环境保

护国家标准,分别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编号、发布;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由国务院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

管部门统一编号,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工程建设主管部门联合发布。
第二十四条　制定国家标准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资料,按标准档案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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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国家标准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药品、兽药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的出

版,由国家标准的审批部门另行安排。
在国家标准出版过程中,发现内容有疑点或错误时,由标准出版单位及时与负责起草单

位联系。如国家标准技术内容需更改时,须经国家标准的审批部门批准。
需要翻译为外文出版的国家标准,其译文由该国家标准的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单位翻译

和审定,并由国家标准的出版单位出版。
第二十六条　国家标准出版后,发现个别技术内容有问题,必须作少量修改或补充时,

由负责起草单位提出“国家标准修改通知单”(格式按附件11、12),经技术委员会或技术归

口单位审核,报该国家标准的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备文并附“国家标准修改通知单”一式

4份,报国家标准的审批部门批准(批复格式按附件13);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发布。

第五章　国家标准的复审

第二十七条　国家标准实施后,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由该国家

标准的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单位适时进行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5年。
国家标准的复审可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会议审查或函审,一般要有参加过该国家标

准审查工作的单位或人员参加。
第二十八条　国家标准复审结果,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不需要修改的国家标准确认继续有效;确认继续有效的国家标准,不改顺序号和年

号。当国家标准重版时,在国家标准封面上、国家标准编号下写明“××××年确认有效”
字样。

(二)需作修改的国家标准作为修订项目,列入计划。修订的国家标准顺序号不变,把年

号改为修订的年号。
(三)已无存在必要的国家标准,予以废止。
第二十九条　负责国家标准复审的单位,在复审结束后,应写出复审报告,内容包括:复

审简况,处理意见,复审结论。经该国家标准的主管部门审查同意,一式4份,报国家标准的

审批部门批准,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发布。
第三十条　国家标准属科技成果,对技术水平高、取得显著效益的国家标准,应当纳入

国家或部门科技进步奖励范围,予以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国家标准总局1982年2月4日颁发的《关

于国家标准的计划编制、制定和复审工作程序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国家标准修改、补充的暂

行办法》、原国家标准局1983年4月2日颁发的《关于报批国家标准工作若干补充要求的通

知》和1986年10月15日颁发的《制定工农业产品国家标准工作程序的补充规定(试行)》即
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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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家标准制定、修订计划项目表

附件2　国家标准项目任务书

附件3　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调整申请表

附件4　意见汇总处理表

附件5　国家标准送审稿函审单

附件6　国家标准送审稿函审结论表

附件7　报批国家标准的公文格式

附件8　国家标准申报表

附件9　批准发布国家标准的公文格式

附件10　《发布国家标准公告》格式

附件11　报批国家标准修改单的公文格式

附件12　国家标准修改通知单

附件13　批复国家标准修改单的公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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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家标准制定、修订计划项目表

项目序号
标准项

目名称

标准

类别

制定或

修订

起止

年限

主管

部门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负责

起草单位

采用国际标准和

国外先进标准编号
备注

　　主管部门承办人:　　　　　　　单位:　　　　　　　电话:

附件2

国家标准项目任务书

项目

名称

制定

或

修订

计划

起止

时间

主要负责

起草单位
承办人

姓名:

电话:

项目任务目的、意义及主要工作内容:

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

负责起

草单位

意见

(签名、盖公章)

　年　月　日

技术委员会

或技术归口

单位意见

(签名、盖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

部门

意见

(签名、盖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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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国家标准计划项目调整申请表

国家标准名称 计划项目编号∗

申请调整的内容

理由和依据

负责起草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技术负责人:　　　(签名、盖公章)19　年　月　日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技术负责人:　　　(签名、盖公章)19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标准化

管理机构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　　　(签名、盖公章)19　年　月　日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　　　(签名、盖公章)19　年　月　日

　　∗国家技术监督局下达的计划编号。　　　　　　主管部门承办人:

电话:

附件4

意见汇总处理表

国家标准名称:负责起草单位:承办人:电话: 共　页　第　页

年　月　日填写

序号 国家标准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 备注

　　说明:①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数:　　个。

②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数:　　个。

③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　　个。

④没有回函的单位数:　　个。

　　(注:上述说明附在最后一页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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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国家标准送审稿函审单

国家标准名称:

负责起草单位:

函审单总数:　　　　　　　　　　本单编号:

发出日期:　　年　月　日

投票截止日期:　　年　月　日

表决态度:

　　赞成

　　赞成,有建议或意见

　　不赞成,如采纳建议或意见改成赞成

　　弃权

　　不赞成

建议或意见和理由如下:

　　审查单位(盖公单)

　　年　月　日

技术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①表决方式是在选定的框内划“✓”的符号,只可划一次,选划两个框以上者按废票处理(废票不计数)。

②回函说明提不出意见的单位按赞成票计;没有回函说明理由的,按弃权票计。

③回函日期,以邮戳为准。

④建议或意见和理由栏,幅面不够可另附纸。

审查单位承办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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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国家标准送审稿函审结论表

国家标准名称

负责起草单位 组织函审单位

函　　审

时　　间

发出日期

投票截止日期

回函情况:

函审单总数:

赞成:共　　　　　个单位

赞成,有建议或意见:共　　　　　个单位

不赞成,如采纳建议或意见改成赞成:共　　　　　个单位

弃权:共　　　　　个单位

不赞成:共　　　　　个单位

未复函:共　　　　　个单位

函审结论:

负责起草单位:

技术负责人:(签名、盖公章)

　　年　月　日

组织函审单位:

技术负责人:(签名、盖公章)

　　年　月　日

　　组织函单位承办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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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报批国家标准的公文格式

发　文　机　关

发　文　编　号

关于报批《(标准名称)》等××项

国家标准的函

国家技术监督局:

根据你局××××年制定、修订国家标准计划,我部(标技委)完成了下列国家标准制订(修订)工
作,现报上,请审批、编号、发布。

强制性标准:

《(标准名称)》(代替或废止标准号)

推荐性标准:

《(标准名称)》(代替或废止标准号)

建议以上标准于××××年××月××日起实施。

(盖　　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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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国家标准申报表

国家标准名称
计划项目编号

国家标准分类号

国家标准性质 (1)强制性国家标准　　(2)推荐性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类别

(1)基础　　　　(2)安全卫生　　(3)环境保护

(4)工程建设 (5)产品 (6)方法

(7)管理技术 (8)其他

采用国际

标准或国

外先进标

准的程度

(1)等同采用　　　(2)等效采用　　　(3)参照采用

被采用的标准号:

国家标准

水平分析

(1)国际先进水平　　　(2)国际一般水平

(3)国内先进水平

与测试的国外

样品样机有关

数据的对比

(产品国家标

准填写)

国家标准

提出部门

国家标准组

织审查单位

国家标准负

责起草单位

承办人 电话 填报日期 19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①计划项目编号请填该国家标准列入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国家标准制定计划中的项目编号。

②表中第2,3,4,5行,请在选定的内容上划“✓”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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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批准发布国家标准的公文格式

发　文　机　关

发　文　编　号

关于批准、发布《(标准名称)》等××项

国家标准的函

××××部(标技委):

你部(标技委)以××字××号文报批的《(标准名称)》第××项国家标准草案,业经我局批准,并在

《发布国家标准公告》中发布,编号和名称如下:

强制性标准:

GB×××××—××　　×××××
(标准名称)

　　代替 GB×××××—××)

推荐性标准:

GB/T ×××××—××　　×××××
(标准名称)

　　代替 GB/T ××××—××)

以上标准于××××年××月××日起实施。

(盖　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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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发布国家标准公告》格式

发布国家标准公告(第×号)

下列国家标准业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现予发布。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实施日期　　代替或作废标准号

　　强制性标准:

GB××××—××　　××××　　××××—××—××
GB××××—××

推荐性标准:

GB/T ××××—××　　××××　　××××—××—××
GB/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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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报批国家标准修改单的公文格式

发　文　机　关

发　文　编　号

　　关于报送 GB(/T)××××—××　　　　××××××
(标准名称)

第×号修改单的函

国家技术监督局:

GB(/T)××××—××(标准名称)第×号修改单经我部(标技委)审查,现报上,请审批。建议该

修改单于××××年××月××日起实施。

修改单见附件。

(盖　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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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国家标准修改通知单

GB××××—××《×××××(国家标准名称)》第×号修改单

本修改单经国家技术监督局于××××年××月××日以××字第××号文批准,自

××××年××月××日起实施。

(修改事项)

(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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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批复国家标准修改单的公文格式

发　文　机　关

发　文　编　号

关于批准 GB(/T)××××—××(标准名称)
第×号修改单的函

××××部(标技委):

你部(标技委)以××字××号文报批的 GB(/T)××××—××(标准名称)第×号修改单,业经

我局批准,并在《中国标准化》××××年××期上公布。于××××年××月××日起实施。

修改单见附件。

(盖　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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